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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令 
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1 月 2 4 日 

華總一經字第 1 1 4 0 0 0 0 8 8 6 1 號 

茲修正使用牌照稅法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一條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賴清德 

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

財政部部長 莊翠雲 

使用牌照稅法修正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一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114 年 1 月 24 日公布 

第二十九條  未依交通管理相關法規申領臨時牌照、試車牌照或已

逾上開牌照使用期限之交通工具，使用公共水陸道路經查

獲者，除適用前條第二項或第三十條之情形外，應責令補

稅，並處以應納稅額一倍以下之罰鍰。 

第 三十 條  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，新購、新進口或新裝配未領

牌照之交通工具，使用公共水陸道路經查獲者，除責令補稅

外，並處以應納稅額一倍以下之罰鍰。 

第三十一條  交通工具使用牌照有轉賣、移用者，處以應納稅額二倍

以下之罰鍰。但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十五萬元。 

總統令 
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1 月 2 4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 1 4 0 0 0 0 8 9 8 1 號 

茲修正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設置條例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賴清德 

行政院院長 卓榮泰 



 

 



 


